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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政策总览
1.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行李和寄递物品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2.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货物有关进出口税收政策的

通知（来源：国家税务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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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新闻总览

1.优渥环境滋养 涉税经营主体“拔节生长”（来源：金融时报）



政策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个人行李和

寄递物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4〕2 号

广东省财政厅，财政部广东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拱北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经国务院同意，

现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个人行李和寄递物品有关

税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之间设为“一线”。

对经“一线”进入合作区的个人行李和寄递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为

限且符合有关管理规定，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予免税的外，

海关予以免税放行。免税放行后的个人行李和寄递物品，可以正常消费

使用。

二、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以下简称内地）之间

设为“二线”。对从合作区经“二线”进入内地的个人行李和寄递物品，

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参照自澳门进入内地的进境物品适用的有关规

定监管、征税；超出自用、合理数量的个人行李和寄递物品，从合作区

经“二线”进入内地时，应当按照货物征管。其中，已按规定征收国内

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或合作区内已缴纳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

和消费税的，不再征收进境物品有关税收。

从合作区经“二线”进入内地时，旅客（不含非居民旅客）携带物

品不超过 8000 元人民币（含 8000 元）的，海关予以免税放行。非居民

旅客继续按现行进境物品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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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1关注要点

一、对经“一线”进入合作区

的个人行李和寄递物品，符合有

关管理规定，除国家法律、行政

法规明确规定不予免税的外，海

关予以免税放行。

二、对从合作区经“二线”进

入内地的个人行李和寄递物品，

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参照自

澳门进入内地的进境物品适用

的有关规定监管、征税；超出自

用、合理数量的个人行李和寄递

物品，从合作区经“二线”进入

内地时，应当按照货物征管。

三、短期内多次经“一线”来

往澳门和合作区、以及经“二线”

来往合作区和内地的旅客，海关

只放行其旅途必需物品。

四、旅客享受免税获取的物

品，属于个人使用的最终商品，

不得再次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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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短期内多次经“一线”来往澳门和合作区、以及经“二线”来往合作区和内地的旅

客，海关只放行其旅途必需物品。

四、旅客享受免税获取的物品，属于个人使用的最终商品，不得再次销售。

五、对违反本通知规定倒卖、代购、走私进境物品的个人，由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会同有关

部门依法依规纳入信用记录；对于构成走私行为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等行为的，由海关等监

管机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制定本通知相关配套管理办法，明确经“二线”进入内地物品的来

源及其缴税情况等认定标准，依照职责加强监管。

七、财政部广东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及拱北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会同

省内相关部门加强对合作区财税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防止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出现重大情况，

及时上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八、本通知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监管设施验收合格、正式封关运行之日起执行。《财

政部关于从境外经“一线”进入横琴和经“二线”进入内地的旅客携带行李物品的具体规定的

通知》（财关税〔2013〕30 号）同时废止。

九、本通知未列明的其他情形，已有现行规定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4 年 1 月 3 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货物

有关进出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4〕1 号

广东省财政厅，财政部广东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拱北海关，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广州特派员办事处：

为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经国务院同意，

现就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货物有关进出口税收政策

通知如下：

一、横琴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之间设为“一线”。

对合作区与澳门之间经“一线”进出的货物（过境合作区货物除外）实

施备案管理。经“一线”进入合作区的货物，除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明

确规定不予免税或保税的货物外，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在合作区登记注册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以下简称合

作区内企业），合作区内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法定机构，以及在合

作区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进口自用的机器、设备（不含飞

机、汽车、船舶及游艇等交通设备）、模具及维修上述商品用的零配件、

基建物资（不含室内装饰、装修物资），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

税和消费税。其中，经“一线”免税进口的机器、设备、模具及维修上

述商品用的零配件商品范围见附件 1。

（二）除上述第一款情形外，合作区内主体进口的货物予以保税。

（三）免税进口本条第一款货物，进口主体自愿缴纳进口关税、进

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可向拱北海关提出申请。主动放弃免税资格

的，36 个月内不得再次申请免税。

政策 2关注要点

一、对合作区与澳门之间经

“一线”进出的货物（过境合作

区货物除外）实施备案管理。

二、合作区内主体将免税或

保税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销售

给个人的，该主体应先按进口货

物有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并按

实际报验状态向海关缴纳进口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

税。

三、经“二线”进入内地的免

税或保税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

按照进口货物有关规定办理海

关手续，其中内销的，按实际报

验状态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

增值税和消费税，不适用选择性

征收关税政策。

四、对合作区内企业生产的含

进口料件在合作区加工增值达

到或超过 30%的货物，经“二

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按

规定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

费税。

WN20240116 www.yongdatax.com

政策



www.yongdatax.comWN20240116

（四）享受免税的进口主体名单由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会同拱北

海关等有关部门确定，动态调整，并抄送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

总局。

（五）经“一线”进入合作区的免税货物的监管年限，参照进

口减免税货物的监管年限管理。监管年限未满的免税货物申请提前

解除监管或者转让给合作区免税进口主体外的其他主体的，参照进

口减免税货物有关规定补缴相应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

税。

二、合作区内主体将免税或保税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销售给个

人的，该主体应先按进口货物有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并按实际报

验状态向海关缴纳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国内环节

增值税、消费税按有关规定执行。保税货物及其加工制成品可按有

关规定在合作区内主体间保税流转。

三、横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境内其他地区（以下简称内地）

之间设为“二线”。经“二线”进入内地的免税或保税货物及其加

工制成品，按照进口货物有关规定办理海关手续，其中内销的，按

实际报验状态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不适用选

择性征收关税政策。在“一线”已按规定缴纳，或合作区内已补缴

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货物经“二线”进入内地，不再

征收进口税收。

政策 2 关注要点

五、合作区内主体经“一

线”进口涉及实施关税配额管

理，贸易救济措施，中止关税减

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征收

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

施的货物，仅适用保税政策。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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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合作区内企业生产的含进口料件在合作区加工增值达到或超过 30%的货物，经“二

线”进入内地免征进口关税，按规定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暂按附件 2公式计算加

工增值率。仅经过微小加工或者处理的，以及其他按有关规定应当征收进口关税的，不适用

本条规定。

五、合作区内主体经“一线”进口涉及实施关税配额管理，贸易救济措施，中止关税减

让义务、加征关税措施，为征收报复性关税而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实施第一、二批对美加征

关税商品排除措施，且在排除期内的除外）的货物（以下简称四类措施货物），仅适用保税

政策。

（一）保税进口货物或其加工制成品属于四类措施货物的，不适用本通知第四条规定，

也不得在合作区开展委托加工业务。

（二）合作区内进口料件属于四类措施货物的，加工后不得保税流转，未经加工的四类

措施货物可开展保税流转，其加工制成品销售给个人或经“二线”进入内地内销的，不适用

本通知第二、三条规定，一律按对应料件征收进口关税和执行相关措施，并按货物实际报验

状态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三）合作区内进口料件不属于四类措施货物，但加工制成品属于四类措施货物的，销

售给个人或经“二线”进入内地内销的，一律按货物实际报验状态征收进口关税、进口环节

增值税和消费税，执行相关措施。

六、内地经“二线”进入合作区的有关货物视同出口，按规定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退税，

涉及出口关税应税商品的征收出口关税，根据需要办理出口报关等海关手续，并参照本通知

第一条相关规定实施免税或保税监管措施，适用相关进出口税收政策。经“二线”进入合作

区时已征收出口关税的货物，经“一线”运往境外时，免征出口关税。出口货物增值税、消

费税政策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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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违反本通知规定偷逃应纳税款，构成走私行为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等行为的，由海关

等监管机构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制定本

通知相关配套管理办法，依照职责加强监管。

八、财政部广东监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及拱北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会同省

内相关部门加强对合作区财税政策执行的监督检查，防止出现违法违规行为，出现重大情况，及

时上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

九、在保持政策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由财政部会同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在必要时调整免、保

税货物范围和进口主体范围。

十、自政策实施起，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应适时评估政策实施效果，并定期向财政部、海关总

署、税务总局报送政策实施情况，包括政策享受主体情况、免税或保税货物范围、进出口数据等

基本情况。

十一、本通知自合作区相关监管设施验收合格、正式封关运行之日起执行。《财政部 海关总

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横琴开发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3〕17 号）同时废止。

十二、本通知未列明的其他情形，已有现行规定的，按现行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一线”免税进口机器、设备、模具及维修上述商品用的零配

件商品范围.pdf

2. 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计算公式.pdf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4 年 1 月 3 日

https://kdocs.cn/l/cp4LYrCCvOB9
https://kdocs.cn/l/cp4LYrCCvOB9
https://kdocs.cn/l/cjxD1QSX5F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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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渥环境滋养 涉税经营主体“拔节生长”

涉税经营主体是经济运行的一张“晴雨表”，也是感知市场温度的敏锐触角。国家税务总局发

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3 年 1 至 11 月，到税务部门新办理税种认定、发票领用、申报纳税等涉税

事项的经营主体（以下简称“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达 1515.1 万户，同比增长 25.4%，两年平均增

长 11.9%。

据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司长练奇峰介绍，在2023年前 11个月新办涉税经营主体中，

当年即领用发票、有收入申报的税收活跃户达到 1055.7 万户，占比达 69.7%，较上一年同期提高

3.1 个百分点，表明涉税经营主体活跃向好。

从产业发展结构来看，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新办涉税经

营主体 455.4 万户，占全部新办户的 30.1%，较上一年同期提高 2.5 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信息

技术服务业新办户数同比增长 32%。从区域分布来看，2023 年前 11 个月，长三角、珠三角、京津

冀、成渝四大经济圈累计新办涉税经营主体 699.4 万户，占全部新办户的 46.2%。

千万量级经营主体的成长，有赖于近年来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政策红利的帮扶，也离不开优质

服务的滴灌和优渥营商环境的滋养。数据显示，2023 年 1 至 11 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18125.09 亿元，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受益明显。

税收营商环境“软实力”为经济添动力

雄川氢能西南总部在去年落户成都，聚力打造氢燃料电池核心技术生态产业链，并注册成立雄

川新能科技（成都）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总经理姚麟峰告诉《金融时报》记者，“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是国家战略，全国 6条‘氢走廊’中，‘成渝氢走廊’覆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我们

的发展方向很对口，这里的营商环境也很不错。”

据成都市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杰生介绍，成都税务以诉求响应、政策服务、便利办税、精

细服务、社会共治五大体系不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软实力”，为在蓉落户的重点企业建立了“一

户一档”信息档案，护航区域产业与企业共同成长。

厦门清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众多新办外资企业中的一家。公司负责人表示，2023 年是公司在

厦门市翔安区扎根的第一年，来到这里后的最大感受就是中国市场给予的优质营商环境。针对企业

在交流沟通与税制差异等方面的问题，税务部门在双语专席、税费优惠等方面提供了针对性服务，

大大节省了税费事项办理的成本，进一步坚定了该公司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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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涉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2023 年国家税务总局以连续第十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为契机，先后分五批推出 109 条便民办税缴费措施，包括推进“政策找人”、开展“春雨润

苗”专项行动、上线“新办智能开业”功能等具体举措，全力护航涉税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不

久前，国家税务总局还联合财政部发布了《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指引

（2.0）》，为涉税经营主体进一步梳理税费优惠政策，让服务的“春风”吹暖市场。

税费优惠红利滴灌企业发展

涉税经营主体活跃向好也得益于近年来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的支持。数据显示，2023 年 1 至

11 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18125.09 亿元。其中，民营经济（包括民营企业和个体经

营户）纳税人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13371 亿元，占比 73.8%。制造业及与之相关的批发零售

业占比最高，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7597.2 亿元，占比 41.9%。中小微企业受益最明显，新增

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 11203.37 亿元，占比 61.8%。

以科技创新领域为例，近年来，国家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化上持续发力，一方面，提

升扣除力度、扩大受益主体范围；另一方面，政策享受时间提前，红利到账更及时，护航企业不

断加大研发力度。

自去年开始实施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以来，新增 7月申报期让企业能够

提早兑现政策红利，拥有更充足的现金流投入科技创新。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享受到了税惠政策

红利，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正是这一政策的受益主体之一。

作为云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目前，云南云天化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已获得软件能力成熟度最高级别 CMMI5 级认证、双软认证等 12 项资质证书、7

个软件产品证书及 38 项软件著作权，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开发平台”已成功应用于集

团内外超 300 家企业。

“新政策出台后，我们在预缴申报企业所得税时，相比往年提前享受到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金额 425 万元，研发资金得到了有效补充，为提升研发水平、实现成果转化提供了强劲动力，公

司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打造了多个面向化工领域的产品和解决方

案。”该公司财务负责人潘红艳介绍说。

国家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司长沈新国表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

政策，特别是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推进新办涉税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为持续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积极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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